附件1：

总关机房UPS电池组采购需求

1、 UPS电池组采购内容

	采购内容
	规格
	数量

	铅酸免维护蓄电池
	12V 100AH（10HR）
	87节

（29节×3组）

	直流开关
	 3P600
	3个

	PVC绝缘垫
	100AH专用
	20平方

	多股纯铜软线
	BVR70㎜²
	3×80米

	镀银纯铜线耳
	SC70-8
	180个

	电池端子绝缘保护套
	100AH专用
	174个

	绝缘胶布、扎带
	
	满足安装应用

	备注:1、包含原旧电池拆卸、搬运；2、包含新电池搬运、安装、调试。


二、项目要求

（一）产品要求：原电池组型号为6-GFM-100C，如果投标其它兼容应用的电池需符合下列电池参数：

蓄电池为铅酸免维护12V 100AH（10HR）蓄电池，长寿命型，内阻小，完全密封，使用吸附式玻璃纤维隔板技术的AGM型电池，气体复合率不少于99%，浮充和循环使用寿命长，充电接受能力强，投标单位投标时需提供相关参数及文件扫描件。
    （二）电池到货安装后，由中标供应商负责对总关机房UPS主机（科华工频机120KVA使用9年多）充电、放电参数进行校准检测及新电池组进行放电测试。项目验收时，由中标供应商负责提供经UPS主机制造商确认的合格测试报告（加盖UPS主机制造商公章），相应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负责。测试过程中不得以UPS主机充电板损坏或达到寿命需要更换为由中断或拒绝，投标单位需承诺在投标总价中包含可能因为充放电检测导致的需要UPS主机充电板更换及相关测试费用。
（三）售后维保服务：所有产品、配件要求原厂生产的全新原装无损坏正品，由原厂家提供3年部件、3年人工、3年现场、1小时响应到场支持的保修服务，保修期限内每季度需出具电池检测纸质报告；负责安装调试和对用户实施培训工作。

（四）采购合同确定后，投标单位不得以市场无货为由更改配置品牌和型号。 所供货物须由投标单位派人送货上门，不得使用快递或者客户自提等方式发货。安装地点：汕头市龙湖区珠江路34号汕头海关总关机房 。

（五）投标单位应负责电池安装及调试工作的所有配件及材料，包括电池承重地台板的加固工作以及安装后的环境复原，投标单位可提前联系到我单位进行现场环境勘察。

（六）投标单位自行承担运输及安装施工过程各种人身安全风险，并承担因施工原因造成的我关设备受损、系统停止造成的业务影响风险和经济损失。

（七）合同签订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供货及安装调试。

